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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农〔2024〕171号

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区域协调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资金补助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根据《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区域协调财政专项激励资金的通知》（浙财农〔2023〕67号）、《仙居县区域协调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仙农〔2023〕105号）等文件和2024年第4次县长办公会议精神，现将 2024年第二批区域协调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补助资金1260万元下达给你们(详见附件）。请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实施，落实专人负责，切实推进项目开展，于实施期限内完成全部建设内容，按照项目进度经县级复核通过后再将资金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。

有关乡镇收到资金后，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挪用。
附件：2024年第二批区域协调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资金补助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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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4年第二批区域协调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资金

补助分配表

	序号
	项目责任主体
	项目建设地点
	计划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	已补助资金（万元）
	本次拨付资金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白塔镇人民政府
	前塘村
	200
	55
	105
	

	2
	白塔镇人民政府
	景园村
	300
	80
	160
	

	3
	白塔镇人民政府
	感德村
	100
	35
	45
	

	4
	上张乡人民政府
	和谐村
	300
	80
	160
	

	5
	步路乡人民政府
	响岩村
	300
	80
	160
	

	6
	双庙乡人民政府
	解放村
	300
	80
	160
	

	7
	双庙乡人民政府
	公平村
	300
	80
	160
	

	8
	淡竹乡人民政府
	下叶村
	200
	55
	105
	

	9
	横溪镇人民政府
	垟庄村
	300
	80
	40
	

	10
	皤滩乡人民政府
	皤滩村、汤坎头村等
	100
	25
	55
	

	11
	埠头镇人民政府
	西亚村、清风村等
	100
	25
	55
	

	12
	官路镇人民政府
	西陈村、萍溪村等
	100
	25
	55
	

	合计
	2748
	700
	12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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